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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變法的意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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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，實施的項目有免役法、青苗法、保甲法、均輸法、農田水利法、方田均稅法、市易法、保馬法、將兵法、重法地區的設置、學校科舉的改革，然而通行全國且貫徹始終的只有前三項，以下將特別做說明。
　　「免役法」是將差役改為雇役制，人民可以選擇繳納役錢替代服差役，政府則徵收役錢作為雇役費，而宋朝的差役本是由鄉戶上戶輪流當差，因此照理說在實行此制後，鄉戶下戶並不用繳納此筆費用，然而隨後的第二、三道免役令卻規定無論上下戶均須繳納役錢，不再按照戶等高低，而是依據家業錢與稅錢為標準來均攤。役錢的徵收持續到南宋末年，成為鄉村最重要的賦稅之一。
　　「青苗法」公布時是向百姓發放不收利息之貸款，然而實際上卻收了20％、30％的利息，春、秋兩季繳交，因此國家每年可收40～60％的利息；且最初規定是自願制，但實際上卻強制各戶採用並須繳納利息。青苗錢的徵收實施到北宋末年便停止，相較於役錢的徵收金額較少。
　　免役法與青苗法的實施，是透過納錢制度、強制稅收與只收錢幣，使鄉村百姓將實物販售換得錢幣，再進行繳稅，以此達到王安石所期望的「富國」理念。
　　「保甲法」的三個主要目的：一、除盜：實行連坐法，由保正及保長來管理鄉鎮。二、部分恢復徵兵制。三、省養兵財費。在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二二一（以《宋史》卷一九二〈兵志〉參校）中有一段王安石說明實行保甲法的理念：「今所以為保甲，足以除盜。然非特除盜也，固可漸習其為兵。既人人能射，又為旗鼓，變其耳目。（且）與約免稅上番，代巡檢下兵士。又令都、副保正能捕賊者獎之，或使為官，則人竟勸。然後使與募兵相參，則可以消募兵驕志，省養兵財費。事漸可以復古，此宗廟長久計，非小事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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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王曾瑜，〈王安石變法簡論〉，《中國社會科學》，1980 年第3 期，頁131-154。
一、文本架構，掌握主題
　　此文本介紹王安石的重要變法項目。第一段先介紹王安石的變法項目相當多樣，卻僅有三項制度維持的時間較長，分別為「免役法」、「青苗法」與「保甲法」。後段逐一介紹三項變法制度的內涵。「免役法」並非無條件地免除人民的差役，而是將差役兌換為稅金，由組成「鄉戶」的上中下三戶分攤。「青苗法」則是政府強制貸款給人民，並必須繳納利息，此政策在北宋末年即停止。以上兩項制度皆促使農民將實體的農作換成貨幣。第三項變法政策為「保甲法」，其效用有三：實施連坐法減少盜賊、部分恢復徵兵制增加兵源、減少募兵制造成的龐大財政花費。
二、文本內容，概念分析
　　王安石變法的多項變革在初設立時皆有其立意良善之處，但施行的結果與預期有落差。例如「免役法」與「保甲法」結合，造成政府可以穩定收入役錢，也同時徵集大量不必支付役錢的鄉役人，雇役制又變相恢復成差役制。這使得鄉役既要出免役錢，又必須服差役。「青苗法」推行後，鄉村上戶手握青苗錢的借貸權，眾農民不願意貸款高利貸而放棄土地，造成土地兼併嚴重。王安石立「免役法」與「青苗法」的本意應為「富國」，即透過編戶齊民徵收兩項新稅，並非是要刻意維護地主利益、苛待一般平民，然而地主會想方設法將此役錢轉嫁到下層平民身上，從而導致百姓叫苦連天。此外，保正、保長會強迫農民擔任「保丁」以保護地主不被盜賊劫財，藉此獲得捕賊的功名與獎勵，農民卻因此增加額外負擔。另外，將募兵制改回部分徵兵制，將再次使人民兵役負擔加重，而節省的軍費其實被另作他用，人民的賦役實際上並無減輕。
　　王安石變法本是為了因應當時士大夫共同的呼聲，即回到三代的理想政治，重新運用儒家的政治理念來構建一個平等的社會。變法中關於社會經濟的改革也對傳統儒家思想的「崇道德、黜功利」提出挑戰。然而，變法最後卻失敗了。其原因絕不單純是黨派之爭、宋神宗不夠強而有力支持的問題。除變法派內部的分裂造成實施上的困難外，最大的問題是變法加重百姓的負擔，也未解決當時宋朝三大問題：冗官、冗兵、冗費。雖然王安石變法最終未能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產生根本性的改變，但此變革卻也真正見到王安石「天變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」之精神，以及他所努力嘗試推動的社會改革。
三、延伸思考，素養形成
　　若將王安石變法與戊戌變法做比較，差異何在？
　　王安石變法與戊戌變法是中國歷史上兩次著名的變法。除卻兩者變法的內容大不相同，當時皇帝對於變法主事者的支持力亦是天差地別。王安石變法得到北宋宋神宗支持，北宋政府聽命於王安石，因此其大規模推動新法，希冀能從多面項同步進行改革。不過，由於沒有審慎評估新法施行後的狀況，導致立法者的初心不同於施行後的實際情形。此外，王安石沒有考慮到不同新法之間同時施行，可能會造成不良的綜合效果。這些情況導致王安石變法遭遇到守舊派與民怨的阻撓，最終失敗。
　　相較於王安石變法中的宋神宗，戊戌變法背後的支持者是權勢不穩的光緒皇帝。他對改革與變法相當有熱情，但在光緒朝真正握有實權者是慈禧太后。因此，儘管戊戌六君子得到光緒皇帝的支持並羅列諸多改革項目，希望能對於清末的困局大破大立，在變法主事者還未能有什麼作為之前，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便發動政變將光緒皇帝軟禁。在此局面下，戊戌六君子不是被殺就是逃往海外。
　　儘管在此兩次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變法中，背後的掌權支持者權勢大不相同，最後卻皆以失敗告終。由此可見，變法要得以成功，不僅要獲得握有實權者的支持，還要考慮新法施行的配套措施、考量不同新法之間的交互作用以及面對守舊派的打壓，著實不是件易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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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①張祥浩，〈王安石變法失敗原因再探討〉，《東南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011 年第4 期，頁43-46。
②李華端，〈王安石變法的再思考〉，《河北學刊》，2008 年第5 期，頁70-73。
③顧全芳，〈評王安石變法〉，《晉陽學刊》，1985 年第1 期，頁11-1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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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 1.
若從文本來看，作者提到王安石諸多變法的內容中，主要著重於哪一領域改革的說明？
(A)軍事改革
(B)財政改革
(C)土地改革
(D)教育改革
(
ＡＢ
) 2.
北宋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在於改善當時國家所遭遇的各種問題。請問：當時可能遭遇到的問題有哪些？（多選）
(A)外族侵擾之憂
(B)國家財政吃緊
(C)民變動盪四起
(D)外戚干預朝政
(E)豪強兼併土地
 3. 文中所提到關於免役法與青苗法的政策與影響為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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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
國家的統治





1.	在文中作者所探討的包括青苗法、免役法及保甲法，內容主要都是關於財政部分的改革。青苗法要求農民繳交利息，免役法徵收役錢作為雇役費，依據家業錢與稅錢為標準來均攤。甚至保甲法都有省養兵財費的作用在其中。故選(B)。





2.	從文中來看，王安石變法的內容主要是針對國家的財政改革，包括青苗法和免役法，目的在於充實國庫，可看出財政狀況不佳。而北宋時期周遭如契丹、女真、西夏等外族環繞，軍事力量的培養也是刻不容緩的政策。故選(A)(B)。





政策�
免役法改變了宋朝差役本是由鄉村上戶當差的制度，將差役改成雇役制，理當來說鄉村下戶不用繳納此筆費用，然而後續追加發布的第二、三道免役令，不再按照戶等高低，上下戶均須繳納役錢，並依據家業錢與稅錢為標準來均攤。而青苗法則是發放貸款，並強制各戶採用且須繳納利息。王安石利用免役法與青苗法的納錢制度、強制稅收與只收錢幣，使鄉村百姓必須將實物販售換得錢幣，才能進行繳稅�
�
影響�
以錢幣納稅的方式，對上戶影響不大，但對下戶來說，須以更多的實物換取錢幣才能繳得上稅。而實物與錢幣間的兌換，促進社會的貨物流通，卻也使百姓負擔加重�
�









3. 見答案。





〔評分標準〕


等級�
標準�
�
2�
寫出免役法與青苗法的內容，如鄉村上戶當差改為雇役、向百姓發放貸款的改革內容，以及寫出青苗法與免役法的納錢制度只收錢幣、強制稅收與兩者對於社會的影響，則完全給分。�
�
1�
寫出免役法與青苗法的政策或影響，其中一項，則部分給分。�
�
0�
未作答或未寫出與上述有關的答案，則不給分。�
�














